
附件1

四川天府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所属事业单位2026年上半年
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高层次教育人才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

招聘单位

招聘岗位
拟聘

岗位

招聘

人数

其他条件要求 报名
开考
比例

面试
比例

备
注岗位类别

岗位名

称
岗位代码 年龄 学历、职称、工作经历等条件

四川天府
新区教师
服务管理

中心

专业技
术

高中政
治教研

员
202601

专业
技术
五级
及以
下

1人

1977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；具有中小学正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职资格的可放宽至
1974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。

1.学历职称要求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小学高级及以上专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具有中小学一级及以上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2.教师资格证要求：具有高中政治教师资
格证；3.工作经历要求：具有6年及以上高中政治学科教学工作经历
（具体要求见表格备注1）；4.须满足下列业务条件之一：（1）获
得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荣誉或奖项
（具体荣誉和奖项名称见表格备注2）；（2）获得区县级及以上教
育行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及其直属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主办
的赛课（技能大赛、展评）一等奖及以上，或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
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及其直属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主办的赛课
（技能大赛、展评）二等奖及以上；（3）获得省级（含副省级城
市）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成果奖三等奖及以
上。

3:1 3:1



四川天府
新区教师
服务管理

中心

专业技
术

初中语
文教研

员
202602

专业
技术
五级
及以
下

1人

1977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；具有中小学正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职资格的可放宽至
1974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。

1.学历职称要求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小学高级及以上专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具有中小学一级及以上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2.教师资格证要求：具有初中（或高中）
语文教师资格证；3.工作经历要求：具有6年及以上中学语文学科教
学工作经历（具体要求见表格备注1）；4.须满足下列业务条件之
一：（1）获得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荣
誉或奖项（具体荣誉和奖项名称见表格备注2）；（2）获得区县级
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及其直属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
机构主办的赛课（技能大赛、展评）一等奖及以上，或市级及以上
教育行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及其直属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主
办的赛课（技能大赛、展评）二等奖及以上；（3）获得省级（含副
省级城市）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成果奖三等
奖及以上。

3:1 3:1

四川天府
新区教师
服务管理

中心

专业技
术

小学语
文教研

员
202603

专业
技术
五级
及以
下

1人

1977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；具有中小学正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职资格的可放宽至
1974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。

1.学历职称要求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小学高级及以上专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具有中小学一级及以上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2.教师资格证要求：具有小学（或初中、
或高中）语文教师资格证；3.工作经历要求：具有6年及以上小学语
文学科教学工作经历（具体要求见表格备注1）；4.须满足下列业务
条件之一：（1）获得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
相关荣誉或奖项（具体荣誉和奖项名称见表格备注2）；（2）获得
区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及其直属综合性教育科
学研究机构主办的赛课（技能大赛、展评）一等奖及以上，或市级
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及其直属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
机构主办的赛课（技能大赛、展评）二等奖及以上；（3）获得省级
（含副省级城市）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教学成果
奖三等奖及以上。

3:1 3:1



四川天府
新区教师
服务管理

中心

专业技
术

高中教
育管理

202604

专业
技术
五级
及以
下

2人

1977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；具有中小学正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职资格的可放宽至
1974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。

1.学历职称要求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小学高级及以上专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具有中小学一级及以上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2.教师资格证要求：具有高中教师资格
证；3.教学工作经历要求：具有6年及以上高中教学工作经历（具体
要求见表格备注1）；4.任职经历要求：现任普通高中副校级干部及
以上职务（含高完中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正校级干部和分管高中
的副校级干部）；5.表彰荣誉：获得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
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荣誉或奖项（具体荣誉和奖项名称见表格备注
2）。

3:1 3:1

四川天府
新区教师
服务管理

中心

专业技
术

小学教
育管理

202605

专业
技术
五级
及以
下

2人

1977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；具有中小学正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
职资格的可放宽至
1974年6月18日及以后
出生。

1.学历职称要求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小学高级及以上专
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并具有中小学一级及以上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2.教师资格证要求：具有中小学教师资格
证；3.教学工作经历要求：具有6年及以上小学教学工作经历（具体
要求见表格备注1）；4.任职经历要求：现任小学副校级干部及以上
职务（含十二年一贯制学校、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正校级干部和分管
小学的副校级干部）；5.表彰荣誉：获得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
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荣誉或奖项（具体荣誉和奖项名称见表格
备注2）。

3:1 3:1

备注：
1.本表格中“具有6年及以上教学工作经历”，是指在公民办中小学校（非培训机构）工作时间（不含实习经历）累计已满6周年的人员（时间截止2026年6
月29日）。资格复审时，要求提供工作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、劳动合同、社保等印证资料。
2.本表格中“表彰荣誉”中“取得地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关荣誉或奖项”含以下荣誉及奖项：（1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
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教书育人楷模、全国模范教师；（2）省级（含副省级城市）及以上名师或名校长、名师或名校长工作室领衔人、特级教师、学术和
技术带头人（学科带头人）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，优秀班主任（十佳班主任、名班主任），优秀青年教师（优秀教师）；（3）地市级名师或名校
长，名师或名校长工作室领衔人，特级教师，学术和技术带头人（学科带头人），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，优秀班主任（十佳班主任、名班主
任），优秀青年教师（优秀教师）；（4）其他经认定符合上述同等层次的荣誉或奖项。


